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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瑞银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1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投瑞银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策略精选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0165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3年09月27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及本基金的

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5年12月31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

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单位：元 ）

1.948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

利润（单位：元 ）

201,705,355.41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

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

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位：元）

20,170,535.54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93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2016年度第1次分红

注：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少为1次，最多为6次，每

次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该次可供分配利润的10%。 基金收

益分配后基金份额净值不能低于面值； 即基金收益分配基准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减去每单位基金份额收益分配金额后不能

低于面值。 本基金本次分红符合基金合同相关规定。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6年1月15日

除息日 2016年1月15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6年1月19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的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对于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将以2016年1

月15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

额， 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于2016年1月18日对

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 2016年1月19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红利再投资的份额。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

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

知》，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收益

分配中取得的收入， 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

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费用。 选

择现金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再投

资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

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本次分红

方式将以权益登记日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式为准。

（3）按照相关业务规则规定，红利再投资部分的份额持

有期将自2016年1月18日开始重新计算。

（4）持有人可登录本公司的网站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查询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式。 有意愿变更分红方式的

持有人请务必在2016年1月14日前(含当日)�到销售机构网点

或通过销售机构提供的其他非现场交易方式修改分红方式。

（5）咨询办法：

①登陆本公司网站http：//www.ubssdic.com

②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0-6868。

③向本基金的各销售网点查询。

国投瑞银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1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投瑞银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纯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121013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2年12月11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本

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5年12月31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2016年度第1次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纯债债券

A

国投瑞银纯债债券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121013 128013

截止基准日下属

分级基金的相关

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值

（单位：元）

1.069 1.070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配

利润（单位：元）

314,606.14 10,464,850.22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

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位：元）

283,145.53 9,418,365.20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

额）

0.160 0.162

注:� 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季度

分红不少于1次， 每次不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

90%。 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减去每单位基金

份额收益分配金额后不能低于面值， 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即

期末可供分配利润计算截止日。 本基金本次分红符合基金合

同相关规定。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6年1月15日

除息日 2016年1月15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6年1月19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的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对于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将以2016年1月

15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本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于2016年1月18日对红利再投

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 2016年1月19日起，投资者

可以查询、赎回红利再投资的份额。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收益分配中取

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费用。选择现

金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再投资的基

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

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本次分红

方式将以权益登记日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式为准。

（3）按照相关业务规则规定，红利再投资部分的份额持

有期将自2016年1月18日开始重新计算。

（4）持有人可登录本公司的网站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查询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式。 有意愿变更分红方式的

持有人请务必在2016年1月14日前(含当日)�到销售机构网点

或通过销售机构提供的其他非现场交易方式修改分红方式。

（5）咨询办法：

①登陆本公司网站http：//www.ubssdic.com

②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0-6868。

③向本基金的各销售网点查询。

国投瑞银创新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1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投瑞银创新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创新动力混合

基金主代码 121005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6年11月15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本基金合同和

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5年12月31日

截 止 收

益 分 配

基 准 日

的 相 关

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单位：元）

0.9751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元）

505,942,148.10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单位：元）

404,753,718.48

本次分红方案 （单位： 元/10份基金份

额）

2.99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2016年度第1次

注：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四次，全年分配比例

不低于年度可供分配收益的80%；本基金曾于2007年4月9日

拆分，拆分后基金面值0.6022元，本次收益分配后每基金份额

净值不低于拆分后基金面值。 本基金本次分红符合基金合同

相关规定。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6年1月15日

除息日 2016年1月15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6年1月19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基金的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对于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将以2016年1月15日的基

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本基金注册登记机

构将于2016年1月18日对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

2016年1月19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红利再投资的份额。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关于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投资者(包括个人

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收益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

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费用。 选择现金红利

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

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

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本次分红

方式将以权益登记日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式为准。

（3）按照相关业务规则规定，红利再投资部分的份额持

有期将自2016年1月18日开始重新计算。

（4）持有人可登录本公司的网站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查询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式。 有意愿变更分红方式的

持有人请务必在2016年1月14日前(含当日)�到销售机构网点

或通过销售机构提供的其他非现场交易方式修改分红方式。

（5）咨询办法：

①登陆本公司网站http：//www.ubssdic.com

②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0-6868。

③向本基金的各销售网点查询。

国投瑞银成长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1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投瑞银成长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成长优选混合

基金主代码 121008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8年1月10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本基金合同和

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5年12月31日

截 止 收

益 分 配

基 准 日

的 相 关

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单位：元）

1.1194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元）

288,484,025.85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单位：元）

230,787,220.68

本次分红方案 （单位： 元/10份基金份

额）

3.70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2016年度第1次

注：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12次，全年分配比例

不低于年度可供分配收益的80%；本基金曾于2008年2月4日

拆分，拆分后基金面值0.4561元。 基金收益分配后基金份额

净值不能低于拆分后基金面值。 本基金本次分红符合基金合

同相关规定。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6年1月15日

除息日 2016年1月15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6年1月19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基金的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对于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将以2016年1月15日的基

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本基金注册登记机

构将于2016年1月18日对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

2016年1月19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红利再投资的份额。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关于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投资者(包括个人

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收益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

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费用。 选择现金红利

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

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

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本次分红

方式将以权益登记日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式为准。

（3）按照相关业务规则规定，红利再投资部分的份额持

有期将自2016年1月18日开始重新计算。

（4）持有人可登录本公司的网站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查询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式。 有意愿变更分红方式的

持有人请务必在2016年1月14日前(含当日)�到销售机构网点

或通过销售机构提供的其他非现场交易方式修改分红方式。

（5）咨询办法：

①登陆本公司网站http：//www.ubssdic.com

②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0-6868。

③向本基金的各销售网点查询。

国投瑞银核心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1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投瑞银核心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核心企业混合

基金主代码 121003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6年4月19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本基金合同和

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5年12月31日

截 止 收

益 分 配

基 准 日

的 相 关

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单位：元）

1.1383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元）

231,436,336.74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单位：元）

185,149,069.39

本次分红方案 （单位： 元/10份基金份

额）

1.150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2016年度第1次

注：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4次，全年分配比例

不低于年度可供分配收益的80%。 基金收益分配后基金份额

净值不能低于面值。 本基金本次分红符合基金合同相关规

定。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6年1月15日

除息日 2016年1月15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6年1月19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基金的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对于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将以2016年1月15日的基

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本基金注册登记机

构将于2016年1月18日对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

2016年1月19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红利再投资的份额。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关于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投资者(包括个人

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收益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

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费用。 选择现金红利

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

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

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本次分红

方式将以权益登记日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式为准。

（3）按照相关业务规则规定，红利再投资部分的份额持

有期将自2016年1月18日开始重新计算。

（4）持有人可登录本公司的网站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查询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式。 有意愿变更分红方式的

持有人请务必在2016年1月14日前(含当日)�到销售机构网点

或通过销售机构提供的其他非现场交易方式修改分红方式。

（5）咨询办法：

①登陆本公司网站http：//www.ubssdic.com

②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0-6868。

③向本基金的各销售网点查询。

国投瑞银新丝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LOF

）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1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投瑞银新丝路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新丝路混合（LOF）

基金主代码 161224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5年4月10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及本基金合同和招募说

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5年12月31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2016年度第1次

截止收益分配基

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单位：元）

1.233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元）

65,847,940.00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

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元）

32,923,970.00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860

注：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年收益

分配次数最少为1次，最多为6次，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截

至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的50%。 基金收益分配后基

金份额净值不能低于面值； 即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的基金份

额净值减去每单位基金份额收益分配金额后不能低于面值。

本基金本次分红符合基金合同相关规定。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6年1月15日

除息日

2016 年 1 月 18 日

（场内）

2016 年 1 月 15 日

（场外）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6 年 1 月 20 日

（场内）

2016 年 1 月 19 日

（场外）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

的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对于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将

以2016年1月15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

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本基金注册登

记机构将于2016年1月18日对红利再投

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2016年1月19日

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红利再投资的

份额。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128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

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投资者 (包括

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收益分配中取

得的收入， 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

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

费用。 选择现金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

者其现金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免收申

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分派期间（2016年1月13日至2016年1月15日

暂停本基金跨系统转托管业务。

（2）本公告发布之日（2016年1月13日）上午本基金在

深交所停牌一小时。

（3）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

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4）按照相关业务规则规定，红利再投资部分的份额持

有期将自2016年1月18日开始重新计算。

（5） 基金收益分配方式为现金和红利再投资两种方式。

投资人可选择获取现金红利或将现金红利按再投资日的基金

份额净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若投资人不选择，本

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金红利； 登记在深圳证券账户

的基金份额只能采取现金红利方式，不能选择红利再投资。 本

次分红方式将以权益登记日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式为

准。

（6）持有人可登录本公司的网站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查询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式。 有意愿变更分红方式的

持有人请务必在2016年1月14日前(含当日)�到销售机构网点

或通过销售机构提供的其他非现场交易方式修改分红方式。

（7）咨询办法：

①登陆本公司网站http：//www.ubssdic.com

②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0-6868。

③向本基金的各销售网点查询。

国投瑞银新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1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投瑞银新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新回报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1119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5年3月20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及本基金的

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5年12月31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

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单位：元 ）

1.080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

利润（单位：元 ）

13,295,649.61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

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

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位：元）

1,329,564.96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028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2016年度第1次分红

注：在符合有关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

次数最少为1次，最多为12次，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该

次可供分配利润的10%。 基金收益分配后基金份额净值不能

低于面值； 即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减去每单

位基金份额收益分配金额后不能低于面值。 本基金本次分红

符合基金合同相关规定。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6年1月15日

除息日 2016年1月15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6年1月19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的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对于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将以2016年1

月15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

额， 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于2016年1月18日对

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 2016年1月19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红利再投资的份额。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

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

知》，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收益

分配中取得的收入， 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

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费用。 选

择现金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再投

资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

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本次分红

方式将以权益登记日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式为准。

（3）按照相关业务规则规定，红利再投资部分的份额持

有期将自2016年1月18日开始重新计算。

（4）持有人可登录本公司的网站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查询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式。 有意愿变更分红方式的

持有人请务必在2016年1月14日前(含当日)�到销售机构网点

或通过销售机构提供的其他非现场交易方式修改分红方式。

（5）咨询办法：

①登陆本公司网站http：//www.ubssdic.com

②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0-6868。

③向本基金的各销售网点查询。

国投瑞银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1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投瑞银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稳定增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121009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8年1月11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及本基金合同

和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5年12月31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

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单位：元）

1.1814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

利润（单位：元）

234,622,575.06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

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

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

位：元）

151,678,290.02

本次分红方案

（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850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16年度的第1次分红

注：本基金基金收益分配每年至多12次。 本基金全年基

金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年度基金已实现净收益的80%。 基

金收益分配后基金份额净值不能低于面值。 本基金本次分红

符合基金合同相关规定。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6年1月15日

除息日 2016年1月15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6年1月19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的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对于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将以2016年1月

15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于2016年1月18日对红利再

投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 2016年1月19日起，投资

者可以查询、赎回红利再投资的份额。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收益分配中

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费用。 选择

现金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再投资的

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

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本次分红

方式将以权益登记日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式为准。

（3）按照相关业务规则规定，红利再投资部分的份额持

有期将自2016年1月18日开始重新计算。

（4）持有人可登录本公司的网站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查询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式。 有意愿变更分红方式的

持有人请务必在2016年1月14日前(含当日)�到销售机构网点

或通过销售机构提供的其他非现场交易方式修改分红方式。

（5）咨询办法：

①登陆本公司网站http：//www.ubssdic.com

②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0-6868。

③向本基金的各销售网点查询。

国投瑞银岁丰利一年期定期开放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1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投瑞银岁丰利一年期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岁丰利一年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1137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5年7月21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本基金合同和

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5年12月31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2016年度第1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岁丰利一年债

券A

国投瑞银岁丰利一年债

券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1137 001138

截 止 基

准 日 下

属 分 级

基 金 的

相 关 指

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

值（单位：元 ）

1.024 1.023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

配利润（单位：元 ）

8,378,276.07 889,264.55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单位：元）

4,189,138.04 444,632.28

本次分红方案 （单位： 元/10份基金份

额）

0.090 0.075

注：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类基金

份额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6�次，每类基金份额每次收益

分配比例不低于该类基金份额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

的50%。 基金收益分配后两类基金份额净值不能低于面值；

即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的两类基金份额净值减去该类基金份

额每单位基金份额收益分配金额后不能低于面值。 本基金本

次分红符合基金合同相关规定。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6年1月15日

除息日 2016年1月15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6年1月19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基金的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对于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将以2016年1月15日的基

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本基金注册登记机

构将于2016年1月18日对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

2016年1月19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红利再投资的份额。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关于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投资者(包括个人

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收益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

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费用。 选择现金红利

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

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

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本次分红

方式将以权益登记日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式为准。

（3）按照相关业务规则规定，红利再投资部分的份额持

有期将自2016年1月18日开始重新计算。

（4）持有人可登录本公司的网站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查询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式。 有意愿变更分红方式的

持有人请务必在2016年1月14日前(含当日)�到销售机构网点

或通过销售机构提供的其他非现场交易方式修改分红方式。

（5）咨询办法：

①登陆本公司网站http：//www.ubssdic.com

②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0-6868。

③向本基金的各销售网点查询。

国投瑞银双债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1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投瑞银双债增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双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161216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1年03月29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及本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5年12月31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2016年度第1次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双债债

券A

国投瑞银双债债

券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161216 161221

截止基准日下属

分级基金的相关

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值（单位：

元 ）

1.056 1.062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元 ）

3,737,304.52 6,271,480.94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

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元）

1,868,652.26 3,135,740.47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060 0.060

注：

1、本基金包括A、C两类份额。A类份额场内简称：双债A。

投资者可通过场外或场内两种方式对本基金A�类份额进行申

购和赎回，C�类份额仅允许在场外进行申购和赎回。

2、本基金收益每年最多分配12次，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

例不低于可分配收益的50%。 本基金本次分红符合基金合同

相关规定。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6年1月15日

除息日 2016年1月18日（场内） 2016年1月15日（场外）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6年1月20日（场内） 2016年1月19日（场外）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的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对于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将以2016年1月15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本基

金注册登记机构将于2016年1月18日对红利再投资的

基金份额进行确认。 2016年1月19日起，投资者可以查

询、赎回红利再投资的份额。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128号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投

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收益分配中取得

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费用。 选择现

金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再投资的基金

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分派期间（2016年1月13日至2016年1月15日）

暂停本基金跨系统转托管业务。

（2）本公告发布之日（2016年1月13日）上午本基金在

深交所停牌一小时。

（3）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

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4）按照相关业务规则规定，红利再投资部分的份额持

有期将自2016年1月18日开始重新计算。

（5） 基金收益分配方式为现金和红利再投资两种方式。

投资人可选择获取现金红利或将现金红利按再投资日的基金

份额净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若投资人不选择，本

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金红利； 登记在深圳证券账户

的基金份额只能采取现金红利方式，不能选择红利再投资。 本

次分红方式将以权益登记日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式为

准。

（6）持有人可登录本公司的网站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查询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式。 有意愿变更分红方式的

持有人请务必在2016年1月14日前(含当日)�到销售机构网点

或通过销售机构提供的其他非现场交易方式修改分红方式。

（7）咨询办法：

①登陆本公司网站http：//www.ubssdic.com

②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0-6868。

③向本基金的各销售网点查询。

国投瑞银景气行业证券投资基金

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1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投瑞银景气行业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景气行业

基金主代码 121002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4年4月29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及本基金的

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5年12月31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

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单位：元 ）

1.4524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

利润（单位：元 ）

305,715,827.05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

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

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位：元 ）

---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4524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16年度的第1次分红

注：本基金基金收益每年至少分配一次，年度分配在基金

会计年度结束后的4个月内完成。 基金收益分配后基金份额净

值不能低于面值。 本基金本次分红符合基金合同相关规定。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6年1月15日

除息日 2016年1月15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6年1月19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的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对于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将以2016年1

月15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

额， 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于2016年1月18日对

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 2016年1月19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红利再投资的份额。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

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

知》，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收益

分配中取得的收入， 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

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费用。 选

择现金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再投

资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

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本次分红

方式将以权益登记日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式为准。

（3）按照相关业务规则规定，红利再投资部分的份额持

有期将自2016年1月18日开始重新计算。

（4）持有人可登录本公司的网站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查询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式。 有意愿变更分红方式的

持有人请务必在2016年1月14日前(含当日)� 到销售机构网点

或通过销售机构提供的其他非现场交易方式修改分红方式。

（5）咨询办法：

①登陆本公司网站http：//www.ubssdic.com

②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0-6868。

③向本基金的各销售网点查询。

国投瑞银融华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1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投瑞银融华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融华债券

基金主代码 121001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3年4月16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及本基金的

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5年12月31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

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单位：元 ）

1.7849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

利润（单位：元 ）

153,547,498.25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

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

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位：元）

---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610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16年度的第1次分红

注：本基金基金收益每年至少分配一次，年度分配在基金

会计年度结束后的4个月内完成。 基金收益分配后基金份额净

值不能低于面值。 本基金本次分红符合基金合同相关规定。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6年1月15日

除息日 2016年1月15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6年1月19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的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对于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将以2016年1

月15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

额， 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于2016年1月18日对

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 2016年1月19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红利再投资的份额。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

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

知》，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收益

分配中取得的收入， 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

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费用。 选

择现金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再投

资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

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本次分红

方式将以权益登记日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式为准。

（3）按照相关业务规则规定，红利再投资部分的份额持

有期将自2016年1月18日开始重新计算。

（4）持有人可登录本公司的网站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查询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式。 有意愿变更分红方式的

持有人请务必在2016年1月14日前(含当日)� 到销售机构网点

或通过销售机构提供的其他非现场交易方式修改分红方式。

（5）咨询办法：

①登陆本公司网站http：//www.ubssdic.com

②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0-6868。

③向本基金的各销售网点查询。

国投瑞银中高等级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1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投瑞银中高等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中高等级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0069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3年05月14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本基金

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5年12月31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2016年度第1次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中高等级债

券A

国投瑞银中高等级债

券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0069 000070

截止基准日下属

分级基金的相关

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

净值（单位：元）

1.112 1.111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

分配利润（单位：元）

9,996,150.06 2,418,599.46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

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

分配金额（单位：元）

4,998,075.03 1,209,299.73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

金份额）

0.110 0.110

注：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类基金

份额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12次，最少1次，每年收益分配

比例不低于该年度该类基金份额已实现收益的90%；同时，在

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 若本基金同一类别的每10份基金份额

可供分配利润高于0.05� 元（含），则在次月10个工作日之内

对该类基金份额实施收益分配， 每次分配比例不低于该类基

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的50%。 基金收益分配后两类基金份额

净值不能低于面值； 即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的两类基金份额

净值减去该类基金份额每单位基金份额收益分配金额后不能

低于面值。 本基金本次分红符合基金合同相关规定。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6年1月15日

除息日 2016年1月15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6年1月19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的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对于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将以2016年1

月15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

额，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于2016年1月18日对红

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 2016年1月19日

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红利再投资的份额。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

号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

知》，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收益

分配中取得的收入， 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

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费用。 选

择现金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再投

资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

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本次分红

方式将以权益登记日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式为准。

（3）按照相关业务规则规定，红利再投资部分的份额持

有期将自2016年1月18开始重新计算。

（4）持有人可登录本公司的网站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查询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式。 有意愿变更分红方式的

持有人请务必在2016年1月14日前(含当日)� 到销售机构网点

或通过销售机构提供的其他非现场交易方式修改分红方式。

（5）咨询办法：

①登陆本公司网站http：//www.ubssdic.com

②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0-6868。

③向本基金的各销售网点查询。


